切  結  書

一、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      確認以工會名義加入勞、健保之前確無雇用員工情事，在加保後如有雇用員工，當立即書面通知工會並辦理退保，如有違背切結情事，一切責任當由該被保險人自行負擔，與工會無涉，特立此書，以示負責。

二、非設籍台北市之會員有關台北市民之福利如無法享有時，不得提出異議。

         謹致

     臺北市記帳業職業工會

                   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